新北市109年度親職教育系列活動
「家庭好『食』光」活動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108年2月15日臺教社(二)字第1080014748A號函辦理。
貳、實施目的：
1、 透過親子共同參與簡單做、快樂學之料理課程，提升家務生活技能。

2、 藉由親子一起準備餐點，倡導家人共餐，增進家人關係與親子互動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
1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2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
3、 承辦單位：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
肆、辦理期程：
1、 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109年2月7日，逾時概不受理。

2、 活動期程：109年3月至7月，承辦學校應依活動行程表執行計畫，若因故須延期或變更地點及行程，應於事前函知本中心同意後執行。

3、 參與對象：本親職教育活動優先邀請弱勢家庭參與，每場至少10組親子參與。
伍、計畫申請：
1、 計畫內容：

(1) 計畫格式及經費概算表可參考附件，每校經費補助新臺幣一萬元整，經費概算表由各校自行擬定。
(2) 計畫內容以製作(早餐)料理為主，並鼓勵家人一起用(早)餐。
(3) 各校擇定之(早餐)料理以一般家庭中常見的烹飪器具即可製作為原則，亦可參考或選用中心編製之「家庭好『食』光」食譜手冊，製作簡易電鍋料理(本手冊可至中心網站「家庭教育課程教材及影片區」下載)。

2、 審查原則：
(1) 審查標準為活動設計符合本計畫目的50%、家庭教育意涵融入25%、創意性20%、預計男性參與人數5%。

(2) 審核通過補助之學校，本中心將於109年2月底前函文通知。
(3) 申請計畫之內容若與本計畫實施目的不符合，均不予補助並不再另行通知。

(4) 本中心就活動之辦理情形，負有督導之責，並得視需要依提報之活動計畫派員實地了解活動辦理成效。
8、 預期效益：
1、 預計辦理60場次，每場次至少10組親子家庭參與，共計約1,200人次參與活動。
2、 鼓勵家人在家簡單備餐並一起享用，增進家人互動，提升家務生活技能。
附件
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「家庭好『食』光」活動實施計畫-申請表(範例)
	計畫名稱
	「家庭好『食』光」活動              
	料理名稱
	創意造型飯糰

	申請學校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地理行政區:            區) 

	承辦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(職稱：            )
	聯絡電話
	

	
	
	E-mail
	

	計畫內容
	活動時間
	辦理日期/星期
	辦理時間
	預計參與家庭；人數(至少10組家庭)

	
	
	3/21(六)
	上午9:00-11:00
	________組；_______人

	
	活動內容或流程
	1. 由講師介紹料理及食材營養成份。

2. 將米飯放入圓形造型模具約1/2滿後，加入香鬆、玉米粒、鮪魚等食材，再舖上米飯，壓製成圓形飯糰。

3. 將飯糰從造型模具中倒入盤中，鼓勵親子發揮創意，可將飯糰裝飾成不同造型如小熊，並將海苔剪出小熊的眼睛或鬍鬚等。

4. 親子展示並分享成品並享用。

5. 透過學習單，瞭解共餐對孩子的重要，鼓勵參與家庭一起備餐享用。

	
	預期成效
	

	經

費

概

算
	序號
	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小計
	備註

	
	1
	講師鐘點費
	2
	時
	1,000
	2,000
	內聘講師，1小時鐘點費1,000元。

鐘點費不得與其他項目流用。

	
	2
	助理講師
	2
	時
	500
	1,000
	內聘助理講師，1小時鐘點費500元。鐘點費不得與其他項目流用。

	
	3
	材料費
	1
	式
	5,000
	5,000
	採購食材及料理相關所需材料等。

	
	4
	印刷費
	1
	份
	600
	600
	印刷品，如:手冊、講義等，含紙張、影印、裝訂等。

	
	5
	場地費
	1
	場
	1,000
	1,000
	含場地佈置如海報、紅布條等費用。

	
	6
	雜支
	1
	式
	400
	400
	活動經費(不含雜支費用)5%以內支用。

	
	總計
	10,000元整

	申請補助經費：新臺幣壹萬元整

	備註：上列經費概算表為範例，各校依實際需求，於總金額不變下，可以增刪項目或彈性調整各項目及其數量、單價及小計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承辦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會計單位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